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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2年春节期间
医疗、预防、四防安全及廉政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卫生院、市直医疗卫生单位：

2012年春节即将到来，为保障全市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的春节，按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现将春节期间的医疗、预防、四防安全及廉政建设等项工作通知如下：

1、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市纪委、市监察局关于在节日期间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通知的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防止各项违纪、违法现象的发生。

2、各医疗机构要在春节期间认真做好医疗人员的值班、值宿工作的排序。各岗位值班人员不得脱岗、不得饮酒、不得在院内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拒收患者，坚持首诊负责制。

3、各医疗机构、卫生防疫站及相关卫生单位要严格按照防治传染病相关文件和规定，认真做好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严格执行发热病人预检分诊制度，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要对发热病人进行认真筛查、甄别，对住院的发热病人要认真观察，发现可疑病例立即采取积极措施，一旦发现疫情要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及时认真进行处理。

4、加强急诊、急救和院内感染控制工作，保证120急救工作及时高效，对急、危重患者必须先救治，“绿色通道”要通畅。坚持三级医生查房制度、疑难危重患者会诊制度、手术逐级请示报告制度，要加强急诊室、手术室的医疗技术力量，并保证药品充足，急救设备完好，处于备用状态。节日期间要认真执行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制度。在春节前各单位领导要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医疗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院内感染工作列为重点检查项目，对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及时整改，检查要有记录，同时要认真做好本院的临床储血工作，确保节日期间医疗工作的安全运行。

5、各助产医疗机构，节日期间要安排好高年资医务人员值班，备齐备足抢救药品，加强节日期间辖区内孕产妇的系统管理工作，对筛查出的高危孕产妇要指派专人做好管理，指导各相关医疗机构落实责任到具体人，严格执行相关报告制度和转诊规定；妇幼保健所对辖区内的助产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一次督导检查，重点做好孕产妇转诊绿色通道和孕产妇急救中心的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责令其停止执业，确保各助产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区域内无孕产妇死亡事件的发生。
6、各医疗、卫生单位要保持对外联系通畅，节日期间实行院、站、所领导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电话不得随意占用。节日放假期间必须有领导带班，各单位领导必须保证联络畅通，主要负责人如外出离开九台要向局长请假，遇有重大事件要及时向卫生局报告。

7、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加强四防安全工作，特别是防火、防盗工作，值班、值宿人员要做到经常检查、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汇报，把各种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8、卫生防疫站要加强节日期间卫生监督工作，加强对节日期间的居民生活饮用水，学校学生的日常饮用水的监督检查，避免介水各种传染病的发生。要加强疫情监测，发现疫情必须及时报告、及时处理，避免疫情扩散。

9、要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提高对此项工作的认识，发现不稳定苗头要提前做好思想工作，要加强疏导，化解矛盾，切实做好信访工作，将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之中，各单位一把手作为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定期召开信访工作会，及时掌握本单位职工的思想动向，发现问题要立即解决，绝不允许出现节日上访和越级访事件，确保各单位及卫生系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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